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系碩博士生國際交流活動
補助國外差旅費申請表

申請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
	學生姓名
	
	學      號
	
	電  話
	

	活動名稱
	

	活動期間
	
	國家及地點
	
	主辦單位
	

	有無獲得
其他機構之補助
	請自行勾選。
□未申請補助

□有申請補助(請註明補助資訊並檢附證明)：
  1.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2.獲補助金額及項目：
   補助          (如機票費、生活費、報名費…等)共計           元

	資格條件及
檢附文件

(請確認並簽名)全文完
	　1142-2系務會議訂定:
1、在學期間每人以補助1次為限，金額為新臺幣2萬元，不足2萬元者以實際支出金額補助。
2、以參加本系或師培中心甄選通過之系級交換或系級雙聯學位為限。
3、出國時間需與補助申請年度相同，請於出國前一個月提出申請，並檢附以下文件(請自行勾選)。
□本申請表。
□邀請函或錄取通知信。
□其他
4.、獲補助學生需於回國後15天內，得檢具往返電子機票及其他資料向本系請領補助金(需合乎主計規範)，並得依規定繳交出國報告。
5、若有疑慮本系將另行開會決議。

	申 請
	            審  核

	指導教授簽名: 
申請人簽名:           
收件日期:             
	審核:□通過   □不通過
補助金額:新台幣          元  
系主任簽章:



